

休农水函〔2023〕53号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休宁县农机安全监管网格化管理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现将《休宁县农机安全监管网格化管理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乡镇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1.三级农机安全监管网格职责
        2.三级农机安全网格化监管人员名单


休宁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2023年4月27日






抄送：市农业农村局、市农机推广中心，县政府办、县安委办。
休宁县农机安全监管网格化管理实施方案
 
为加强农业机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深化“平安农机”建设，根据农业农村部农机化司关于推进基层农机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工作部署和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部省市关于安全生产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强化监管，进一步防范化解农机安全风险，完善农机安全监管体制，消除农机事故隐患，减少农机事故发生，保持农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助力“两强一增”，推进乡村振兴。
二、工作目标
着力构建“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的农机安全监管网格，建立县、乡、村三级安全监管网格；实现工作主体在县、管理在乡（镇）、延伸到村的分级负责工作机制，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农机安全生产监管网络，进一步压实农机安全监管责任，提升农机安全监管水平，遏制农机伤亡事故发生，杜绝重特大农机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网格划分
（一）一级网格，要确定专人对辖区内各乡镇农机安全监管包保联系。
（二）二级网格，在乡镇设立农机安全监理员，负责各行政村（社区）农机安全监管工作。
（三）三级网格，在各行政村设立农机安全协管员，协助上级做好本行政村农机安全监管工作。
各级网格的主要职责见附件1。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推进农机安监管全网格化，是落实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农机安全监管机制的重要举措，各乡镇要高度重视，明确任务，专人负责，把建立农机安全监管网格与农业安全工作一同部署落实，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做细做实，全面推进。
（二）明确重点难点。各乡镇要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转发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拖拉机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皖农机函〔2021〕206号）要求，实现“警保两站两员”建设与农机乡村两员有机结合，实行“一站多能、一人多岗”；把配齐乡镇农机安全监理员作为工作重点，把设立村级农机安全协管员作为破解农机安全生产工作难点，以推进农机安监管全网格化管理。要积极争取财政支持，为建立健全乡村两级网格和开展安全监管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和装备保障。要积极争取将农机安全监管纳入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切实保障农机安全监管网格化走深走实。
（三）精准布网，实现监管网格全覆盖。各乡镇至少设置1名监理员，设置2名以上监理员时，划片包保，并确定1名网格长负责；村设立1名农机协管员；农机服务组织必须配备1名安全员。各乡镇按照要求绘制网格图，网格图报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备案。
（四）稳步规范实施。各乡镇要切实加强对辖区内农机安全监管网格化督促指导，规范各网格单元规范运行，及时研究分析并解决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各乡镇于5月31日前将乡村两级农机安全网格化监管人员以及农机服务组织安全员名单（附件2）报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农机监理办公室，邮箱2459207340@qq.com。联系电话：7511274.
 
 




















附件1：
三级农机安全监管网格职责
一、一级网格主要职责（县级农机监理机构）
（一）负责本网格农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制定本网格农机安全监管网格化实施方案；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本级网格建设第一责任人。
（二）编制本网格责任图，标明每个责任区的位置、责任人及联系电话、安全监管区域等；指导本网格乡村两级网格建设，负责对农机安全协管员进行培训；
（三）贯彻执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和县委、县政府有关农机安全生产部署；组织开展农机牌证管理、安全宣传教育、安全生产检查、隐患治理、事故处理和统计分析上报等工作。
（四）深入辖区内农机服务组织，帮助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督促农机服务组织设立安全员、增加安全生产投入。
（五）配合公安交警、农业农村综合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六）研究、部署、指导、考核各乡镇网格单元的农机安全监管工作。
二、二级网格主要职责（乡镇农机监理员）
（一）负责本网格农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制定本网格农机安全监管网格化实施方案。
（二）编制本网格责任图，标明每个责任区的位置、责任人及联系电话、安全监管区域等。
（三）贯彻执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和乡镇党委、政府有关农机安全生产部署。
（四）协助县（市、区）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开展农机牌证管理、安全宣传教育、安全生产检查、隐患治理、创建等活动；建立本网格单元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台账。
（五）督促辖区内农机服务组织设立安全员、建立安全生产和教育培训制度、开展安全监管工作。
（六）研究、部署、指导、考核各行政村农机安全协管员开展农机安全监管工作。
三、三级网格主要职责（村农机安全协管员）
（一）负责责任区的农机安全监管工作，协助上级网格开展农机年检、隐患排查治理、创建等工作。
（二）组织开展对辖区内农机服务组织、农机户和农机企业安全宣传工作。
（三）建立本网格单元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员台账。
（四）劝阻、举报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无牌行驶、无证驾驶、违法载人、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发现农机事故及时向上级报告。











附件2：
三级农机安全网格化监管人员名单
 
	单位
	网格员
	监管区域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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